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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本委託書如非委任人親自填具簽章，或未經委任人事前確實授權受任人 

代為填具簽章者，行為人將觸犯刑法相關罪責，請勿以身試法。 

茲授權  先生/小姐依貴中心代理本人申請/領取程序辦理作業，代理

本人向貴中心申請/領取本人之個人信用報告/金融機構債權人清冊，並檢附下

列1、2項身分證明文件： 

1.本人(委任人)與受任人雙方身分證正本(註:如為外籍人士請提供居留證正本)

2.本人(委任人)新式戶口名簿(不限式別，正、影本皆可)或戶口名簿正本(註:
如為外籍人士請提供護照或健保卡正本)

申請/領取時，其代理本人簽署申請書、相關文件及其他相關行為，均由本人負

全責，絕無異議。同時受任人承諾，受任人與本人間有任何爭執，概與貴中心

無涉。 

為昭信守，特聯名出具委託授權、受任承諾之切實證明書如上。 

此致 

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    台照 

本人(委任人)與受任人之關係為□配偶□直系血親□兄弟姐妹□其他： 

      （簽名或蓋章） 委 任 人：

身分證號/統一證號：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受 任 人：       （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號：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若非本人(委任人)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受任人，於申請日往前一年內代理他人（含企業及個
人）申請以不超過三件為原則，超過者，本中心得不予受理。但若代理同一當事人於同日申
請信用報告及債權人清冊者，以代理一件計算。另受任人若有金融機構詐騙通報案件或警示
帳戶紀錄者，除確定為受害人且受託關係確定無疑外，本中心亦不予受理。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委託授權 
受任承諾 

代理申請/領取 委託書
個  人   信   用    報  告 

金 融 機構債權人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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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八條告知義務內容 

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以下稱「本中心」）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稱「個

資法」）第八條第一項及個資法施行細則第十六條規定，向台端告知下列事項，請台

端詳閱： 

一、蒐集之目的： 

(一)履行法定義務所進行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 

(二)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目或章程所定業務需要。

(三)依金融監理需要或爭議事件處理之目的。

(四)其他法令許可之事由或目的。

二、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 

識別個人類（如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聯絡方式及申辦查詢服務之紀錄等）。 

三、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一)期間：本委託書保存期間為5年，其餘個人資料依其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
存續期間、依相關法令規定或契約約定之保存期間（如商業會計法、
銀行間徵信資料處理交換服務事業許可及管理辦法）或本中心因執行
職務或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

(二)地區：本國。

(三)對象：本中心、本中心受託機構及依法有調查權機關或金融監理機關。

(四)方式：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

四、依據個資法第三條及第十一條規定，台端就本中心保有台端之個人資料得行使
    列權利：

(一)得向本中心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而本中心依法得酌收必要成

本費用。

(二)得向本中心請求補充或更正，惟依法台端應為適當之釋明。

(三)得向本中心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惟依法本中心因執行職
務或業務所必須者，得不依台端請求為之。

五、台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個人資料，惟台端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本中心將

無法進行必要之審核及處理相關作業，致無法受理台端前揭權利之行使或提供台

端相關服務。 

六、申訴管道:本中心網站 www.jcic.org.tw/信用資料當事人陳情書 

服務專線:(02)2316-3232  

聯絡地址:台北市中正區 100 重慶南路一段 2 號 10 樓 

本告知事項日後如有更新內容將於本中心網站 www.jcic.org.tw 另行公告。

http://www.jcic.org.tw/
http://www.jcic.org.tw/



